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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证书保管、使用管理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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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浙江新和成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"

本会"）法人证书的使用和管理工作，维护法人证书的严肃性，

保障本会工作的正常开展，结合本会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法人证书包括本会基金会登记证书正

副本、开户许可证、机构信用证、法人一卡通等。

第三条 财务部是本会法人证书的管理部门，对法人证书监

督使用。

第二章 法人证书使用规定

第四条 法人证书的使用

（一）经秘书长批准，方可使用。

（二）秘书长不在时，紧急事项可报请理事长签批用证。

（三）日常工作用证，须填写《使用申请表》，经秘书长书

面授权，可由当事人签发用证。

第五条 严禁私自复印法人证书复印件。

第六条 法人证书保管人员按规定亲自用证，应当审阅了解

用证原因，方可用证。

第七条 法人证书保管人员要坚持原则，自觉遵守保密规

定，严格照章办事，不得违规或擅自用证。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

可拒绝用证：

（一）未经规定程序审核批准或批准权限不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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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内容有误的。

（三）涉及个人的财产、经济、法律纠纷等方面问题的。

（四）非本会职工或与会工作、业务无关的。

第三章 法人证书管理

第八条 本会法人证书存放在财务部，并由专人负责保管。

第九条 法人证书原则上不带出办公室使用，特殊情况需带

出使用时，由秘书长审核批准。

第十条 如因法人证书使用不当造成不良影响或给本会带

来损失的，本会将视情节追究相关人员及部门负责人责任，并给

予警告，责令改正，必要时收回其法人证书授权权限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财务部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制度经理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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